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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
第 0445 号（经济发展类 041 号）提案答复的函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完善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的提案》收悉。经商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农业农村部、商务部，现答复如下。

一、关于发挥国有粮食企业龙头骨干作用

“十三五”以来，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，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

改革，切实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。

（一）积极培育骨干国有粮食企业。大力推进“一县一企、

一企多点”改革，以优势骨干粮库为主体，组建公司制、股份制

国有粮食企业，主要承担粮食储备、政府调控和市场化收购任务。

以资本为纽带，打破地域和企业层级限制，促进各地国有粮食企

业跨区域重组，打造骨干粮食企业集团，使之成为促进粮食产销

合作的载体和抓手。

（二）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粮食经济。支持基层国有粮食企

业依托现有收储网点，发挥仓储设施和技术人才优势，主动与粮

食专业合作社、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，

成立粮食产后服务经营体，实行优粮优价和互利共赢。坚持宜控

则控、宜参则参，成熟一个推进一个，发展混合所有制粮食经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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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。指导企业完善公司章程，加

强董事会建设，明确企业“三会一层”职责权限和运行制度，改

革企业人事、劳动、分配制度，初步建立起激励和制衡并重的法

人治理机制，促进安全储粮和安全生产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（四）大力加强关键要素保障。国家有关部门印发促进粮食

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兴粮的实施意见，出台针对性支持措施，鼓

励企业开展技术研发。积极推动粮食科技创新，仅粮食公益性行

业科研专项国家投入达 5.3 亿元，设立 25 个项目，涉及粮食储

藏、现代物流、信息化建设、粮油加工等技术领域，取得了丰硕

成果，并在企业广泛推广应用。同时，自 2016 年以来，国家粮

食和物资储备局连续举办科技活动周暨科技“三对接”活动，促

进粮食企业技术成果转化。

下步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认真落实《国企改革三年行

动方案（2020-2022 年）》部署要求，分类分级推进国有粮食企

业改革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，更好发挥国有粮食企

业服务宏观调控和稳市场、保供应、促发展、保安全的重要载体

作用，加快构建更高层次、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可持续的国

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。

二、关于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

近年来，国家有关部门坚持市场化导向，稳步推进粮食价格

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。一方面，2014 年起先后取消大豆、

油菜籽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，特别是 2016 年开始对玉米实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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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，由多元市场主体随行就市进行市场化收

购。改革后，进一步激活了粮食市场，搞活了粮食流通，形成了

明显的品质价差、季节价差和地区价差。另一方面，调整完善小

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合理确定价格水平，引导种植结构调

整。同时，财政部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从 2017 年起实施优

质粮食工程，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，引导农民主动种植适销对

路的优质品种，推动粮食产购储加销各环节协同联动，实现优粮

优产、优购、优储、优加、优销“五优联动”，更好地增加农民

种粮收益。

下步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坚持

市场化改革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重，持续推动粮食收储制度改

革。督促指导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，严格执行粮

食安全省长责任制，下大力气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，同

时继续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发挥好政策托底作用，守住农民“种

粮卖得出”的底线。

三、关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能力

近年来，国家有关部门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以提升

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，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，加快补齐

农业基础设施短板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，粮食

产量连续 6 年保持在 1.3 万亿斤以上。

一方面，落实藏粮于地，夯实粮食生产能力。农业农村部每

年向各省（区、市）下达高标准农田建设、高效节水灌溉任务清

单，并联合财政部下达农田建设中央补助资金，支持各地开展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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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农田建设。2019—2020 年，共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1726 亿元，

建成高标准农田约 1.65 亿亩，高效节水灌溉约 0.46 亿亩，抗灾

减灾、旱涝保收能力明显增强。2021 年，国家有关部门下达中

央支持资金 1096 亿元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1 亿亩、高效节水

灌溉面积 1500 万亩。到 2030 年将建成 12 亿亩高标准农田。

另一方面，落实藏粮于技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。目前，我国

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%，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 96%以

上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1%；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 95%，

做到了“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”，完全有能力满足国内粮食稳产

保供需求。国家有关部门正从资源保护、自主创新、企业培育、

基地建设、市场净化等方面发力，力争早日实现我国农业种源自

主可控。

下步，国家有关部门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、藏粮于

技战略，组织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，加快高标准农田

建设步伐，坚决打好种业翻身战，持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。

四、关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

国家有关部门始终注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，充分利用国

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加强国际经贸合作，满足国内粮食

需求。

（一）推动拓展国际合作朋友圈。深化与有关国家粮食贸易

投资合作，巩固传统市场，拓宽进口渠道，丰富进口品种，着力

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。与有关国家政府粮农部门和

国际组织加强沟通协商，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。认真落实中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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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精神，开展中非粮食领域务实合作。深化粮食

领域南南合作，积极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。

（二）推动骨干粮食企业走出去。鼓励有实力、信誉好的龙

头粮食企业开拓国际市场，推动江苏丰尚、西安爱菊、山东西王

等粮油企业扩大对外合作。利用双边投资合作工作机制，促进有

关国家改善投资环境，保持政策稳定性，有效化解各类风险。依

法依规开展贸易救济调查，合理运用贸易救助措施保护国内粮食

产业。

（三）推动增强国际贸易话语权。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农业谈

判，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市场准入、国内支持等议题上的国际贸易

规则制定话语权，努力为我国农业政策寻求更多发展空间。同时，

承担亚太经合组织、亚洲合作对话等相关国际义务，积极参与全

球和区域粮食安全治理。

下步，国家有关部门将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，打造合作

新平台，提升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综合能力。继续支持企业加

强农业对外合作，不断拓展农业国际合作空间。

衷心感谢您对粮食和储备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
